附件：
西安市新城区已整合到营业执照上的涉企
登记备案事项清单
（共计14项）
	序号
	涉企登记备案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实施
部门
	备注

	1
	公章刻制备案
	《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7号）
	公安新城分局
	

	2
	公章刻制备案
	《印铸刻字业暂行管理规则》
《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7号）
	公安站前分局
	

	3
	开锁业经营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登记备案
	《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规范开锁经营单位经营行为加强开锁行业管理的通知》（公通字〔2007〕17号）
	公安新城分局
	

	4
	开锁业经营单位及其从业人员登记备案
	《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规范开锁经营单位经营行为加强开锁行业管理的通知》（公通字〔2007〕17号）
	公安站前分局
	

	5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备案
	《再生资源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7〕8号)
	区经贸局
	

	6
	回收生产性废旧金属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和回收非生产性废旧金属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备案
	《再生资源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7〕8号)
	公安新城分局
	

	7
	回收生产性废旧金属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和回收非生产性废旧金属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备案
	《再生资源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07〕8号)
	公安站前分局
	

	8
	洗染业经营者备案
	《洗染业管理办法》（商务部、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2007年第5号）
	区经贸局
	

	9
	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39号公布，2016年2月修订)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文化部令第47号）
	区文体局
	

	10
	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经营单位的备案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文化部令2016年第56号）
	区文体局
	

	11
	印刷业经营者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住所或者经营场所等主要登记事项，或者终止印刷经营活动的备案
	《印刷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15号、国务院令第666号修改）
	区文体局
	

	12
	电影放映单位变更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或者终止电影放映经营活动的备案
	《电影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2号）
	区文体局
	

	13
	旅行社设立分社备案
	《旅行社条例》（国务院令第550号，2017年3月修订）
	区文物旅游局
	

	14
	旅行社设立服务网点备案
	《旅行社条例》（国务院令第550号，2017年3月修订）
	区文物旅游局
	


